
关于《天水市天水花牛苹果产业

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我市是全国元帅系苹果栽培最佳适宜区，是亚洲最大的元帅系苹果生产基地，经过多年发展，“花牛苹果”商标先后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甘味”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被农业农村部纳入2025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被甘味品牌中心列为2025年“甘味”区域公用品牌典型案例，品牌价值达到68.88亿元。目前，全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主产区农民果品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2%。尽管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取得较好成效，但与当前苹果生产管理标准化、品质提升有机化、消费需求高端化的新趋势新要求相比，还存在新优品种引育和技术攻关不足、低质低效果园改造任务重、标准化生产水平有待提升、防灾减灾体系不健全、全产业链发展质效不高、品牌引领战略不强等困难和问题，亟需认真研究解决。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时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经过70多年培育发展，花牛苹果品牌更响亮了。要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这个特色产业做得更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习近平总书记一年内两次点赞天水花牛苹果，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信心决心，为推动天水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为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解决好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加速形成创新活跃、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化花牛苹果产业集群，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促农增收，有必要制定出台《天水市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为天水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二、立法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深入贯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天水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天水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同时，借鉴了《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培育管理条例》《枣庄石榴产业发展条例》《洛阳市洛阳牡丹保护与发展条例》《延安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定西市岷县当归产业保护发展条例》等地方立法经验，结合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实际，优化条款设计。

三、起草过程

2025年11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天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度立法计划》，明确将《天水市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列为起草审议项目。2025年12月24日，经市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审议，《天水市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列入2026年度市政府立法计划。2026年1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天水市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开题会议，安排部署立法推进工作。

《条例》（草案）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和立法技术指导。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花牛苹果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深入分析花牛苹果在种质资源保护、种植管理、质量安全、品牌保护、金融支持、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需要立法解决的重点问题，形成了《条例》（草案）框架。二是强化专业储备。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培育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吸收借鉴省内外农业特色产业立法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升《条例》（草案）编写水平。三是专题讨论研究。《条例》（草案）初稿完成后，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于2025年12月12日、17日、25日三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条例》（草案）编写工作，邀请有关方面专家逐条分析讨论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于12月29日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县区、相关部门、有关农业企业、合作社及果农代表的意见，并在市农业农村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后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条例》（草案）送审稿，通过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2026年3月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条例》（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
     四、《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9章40条。 

第一章总则（1－7条），表述加强保护、规范种植、传承文化、促进发展的立法目的，明确了适用范围、发展原则和组织机制。

第二章种质保护与品种创新（8－10条），明确了种质资源保护与培育职责任务，支持芽变、杂交、分子辅助育种等品种   创新。

第三章种植管理与绿色生产（11－18条），明确了加强低质低效果园改造、建设精品示范园、推进适度规模发展的职责任务。鼓励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花牛苹果品质。

第四章加工流通与产业融合（19－24条），明确支持贮藏保鲜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智能分选、精深加工生产线。支持建立产地市场，拓展线上线下市场，培育龙头企业。

    第五章质量安全与服务监管（25－27条），明确推进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任务，支持绿色有机农产品、GAP基地认证，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推进全程追溯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落实，严禁违规添加、非法加工。

第六章品牌保护与宣传推广（28－31条），明确强化适期采收监管、商标和地理标志使用人义务，规范地理标志和商标使用行为，保护品牌声誉。

第七章产业扶持（32－36条），表述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资金投入、金融支持、人才引育等方面上加强对天水花牛苹果产业的政策扶持和服务保障力度，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第八章法律责任（37－38条），明确工作人员法律责任，其他违法行为按上位法依法处理。

第九章附则（39－40条），规定生产经营者定义和条例施行日期。



